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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咨询让他拿到了全部征收补偿款

    女婿婚前求得丈母娘“赞助”了一笔买

房、结婚钱，这究竟是赠与还是借款？近日，虹
口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丈母娘要求女婿还

款的案件，最终法院判决女婿返还丈母娘 30

万元。

2015年，黄阿姨的准女婿程展和女儿敏
敏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同年 7月，程展卖掉海

门路的房屋，以 625万元购买了周家嘴路某

房，并登记于程展个人名下。看着准女婿因购
置婚房、结婚急需用钱，黄阿姨在 2015年 11

月分 6次合计转账 30万元到程展账户。不
久，程展和敏敏登记结婚。

然而两年后，小两口因感情不和离婚。虽
然敏敏在婚姻存续期间参与了婚房还贷，但

离婚时房子归程展个人所有，敏敏未得到分
文补偿。而之前给的 30万元，程展也一直没

归还。黄阿姨对程展的做法甚为不满，于是将
程展起诉到法院，要求其归还 30万元。

审理中，黄阿姨向法庭表示，2015年 8月
程展因买婚房、结婚开销等向自己借款 30万

元，当时女儿与程展准备结婚，所以没坚持让

程展出具借条。两人离婚过程中，黄阿姨曾找
程展沟通，当时程展对借款事实没有异议，提

出两年后还，黄阿姨觉得程展的说法不靠谱，
这才起诉到法院。对此，程展表示，虽收到黄

阿姨的 30万元转账，但这笔钱并非借款，双
方不存在借款合意，也未出具借条。购置婚房

的首付款是自己卖掉海门路的房屋凑的，剩

余房款全部银行贷款，所以不可能向黄阿姨
借款买房。收到的 30万元全部用于结婚开

销，因此 30万元是黄阿姨对自己的赠予。此
前双方沟通中之所以对借款事实没表示异

议，只是为了争取早日复婚而做的妥协，并非
对借款的认可。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对于程展收
到黄阿姨转账的 30万元无异议，但关于交付

理由各执一词，黄阿姨认为是借款，程展认为
是赠与，故本案争议焦点为系争款项究竟属

于借款还是赠与。
从证据角度来说，黄阿姨提供的 30万元

转账凭证，能够证明款项交付真实存在。在出

借人一方没有明确表示出资系赠与的情况
下，借款人应承担款项系赠与的举证责任。程

展自始至终未能提供黄阿姨将 30万元赠与
自己的证据，故其辩称意见没有依据。从人伦

常理来说，黄阿姨在女儿婚前转账大笔钱款
给程展，程展买房后登记在自己个人名下，属

其婚前财产。已退休的黄阿姨无论在经济条

件，还是今后获得财富的能力上均不如程展，
将自己本应用于养老的有限金钱赠送给当时

尚与其没有亲缘关系的程展而非自己女儿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而是考虑到年轻人结婚

压力给予准女婿临时性资金出借，助其度过
经济困窘期更符合社会常理。即使赠与的说

法成立，亦应是黄阿姨对女儿的赠与，这更符
合中国父母的心性、做法。

从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虽然子女
购房、成家，父母给予资助也属正常，但不能

将父母的资助认定为理所当然的赠与，这种
坐享其成的想法，亦为法律所不能支持。综

上，程展不能证明黄阿姨的转账款项为赠与，

黄阿姨要求返还 30万元于法有据，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以上人物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可通过以下 3个方面在亲友借贷中完善
法律行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一是白纸黑字，落“字”为安。二是保留信
息，还原初始。 转账时的备注，双方之间的短

信、 微信聊天记录等也是证明法律关系存在
的一种渠道。在聊天内容中若对方有“我可以

打欠条”，“现在没有钱还你”等等类似表述语

都可以证明接受货币方对于借贷事实的认
可，这些表述与转账凭证相结合，往往能推导

出借贷关系的成立。 三是多人在场， 共证其
意，若他日发生争议，也可因多份证人证言的

存在而还原当时事实真相， 避免因证据缺乏
丧失胜诉权。 通讯员 姜叶萌 王晓棠

本报记者 袁玮

    本报讯（记者 陈彧）华东政法大

学首部校史纪录片《日出东方———华

东政法大学法学教育巡礼》首映典礼近
日在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举行。上海

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副处长俞
静贤、上海市松江区司法局副局长陈炳

泉、松江区融媒体中心技术编辑王岩
生、松江区融媒体中心编导张倩、一级

播音员孙邦宁、华东政法大学档案馆馆

长朱敏、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龚怡和传播
学院的领导和老师出席了活动。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
华政复校的 40周年，华东政法大学传

播学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秉持“三圈三全十育人”的工作理
念，由学院领导班子牵头，组建了由

专业老师、行政教辅人员和学生共同
组成的“日出东方”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本次实践自 5 月份启动历时近 6

个月，邀请了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

勤华担任总顾问，校外一线工作人员
担任技术顾问，将课程教学与课外实

践相结合，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现了华
东政法大学“两落三起”的跌宕历史。

纪录片不仅保留了传统采访的口
述模式，也在拍摄手法和叙事角度上进

行了创新，创作团队通过详实的史料和
生动的叙事，使纪录片更加贴近历史原

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一代又一代华政
人秉承“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

中卓越”的华政精神，坚守正义、躬身力
行的奋斗历程。影片包含《东曦既上》《春

华重放》《励精图治》《世纪腾飞》《砥砺前

行》5个篇章，重点表现华政从 1952年
到 2019年的法学教育发展历史，以此

折射出共和国法学教育发展的进程。

    本报讯（记者 袁玮）酒喝多
了，以街为床，倒地就睡，殊不知
自己的手机已被人偷走。日前，

徐汇警方抓获一名盗窃醉酒路
人的嫌疑人，并为被害人追回被

盗手机。
9月 17日清晨，宿醉的吴先

生从柳州路的一家快餐店门前醒

来。伴随着一阵头疼，他想起了前

一天晚上自己喝多了，竟然在此
睡了一宿。随后他站起身来，掏了

掏口袋，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于是，他来到徐汇公安分局田林

新村派出所报案。
在接到吴先生报案后，民警

仔细查看了当时案发地周边的

监控录像，发现他的手机并非自
己丢失，而是被人偷走的。案发

日凌晨 4时 30分许，一个环卫
工人打扮的人来到正在熟睡的

吴先生身边。在清扫人行道的过
程中，他发现了吴先生放在身边

的手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
最终抵不住诱惑，佯装扫地，利

用手中的扫把将被害人的手机
扫至远处。随后，他捡起手机迅

速离开了现场。
根据所掌握的信息，民警迅

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陆某。9月
24日，民警在闵行某小区内将其

抓获。据陆某交代，案发日凌晨，
他在田林路柳州路打扫时，发现

有一醉酒男子靠在路边睡觉，手
机掉落在身边，他一时贪念，将手

机偷走。目前，陆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

给准女婿 万，赠与还是借款？

    钱先生承租的公房，其侄子户

口报出生时登记在此，且户口三十
多年没迁出。最近房屋被征收，钱

先生觉得侄子应该有份，无奈准备
答应其分割动迁款的要求，没想到

一次偶然的法律咨询，让他改变了
主意且最终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钱先生的父母在上海中心城

区拥有一套承租公房，原承租人是
其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母去

世后，承租人变更为钱先生。钱先
生兄弟二人，其弟弟生有一子小

钱。弟弟原在外地工作，1980年因
工作调动回沪，其夫妻二人和一岁

的儿子户口迁入上述涉案房屋。

1986年，弟弟夫妻的户口迁入其

单位分配的公房，小钱的户口一直
留在涉案房屋内。弟弟夫妻和小钱

自 1986 年后便不在涉案房屋居
住。小钱结婚后于 2006年在他处

购买商品房，产权登记在小钱和其
配偶名下，小钱妻子系外地户籍，

2014年具备户籍入沪条件，小钱

找到钱先生协商，以将来方便小孩
上学为由欲把妻子的户口迁入上

述公房内，且口头承诺不会影响钱
先生一家的利益，钱先生出于亲情

就答应其户口迁入的要求。
2017年 6月，上述公房因旧

城改造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时涉

案房屋有钱先生、小钱夫妇三人户

籍在册，钱先生作为承租人和征收
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

征收补偿款 630万余元，小钱夫妇
竟要求分得三分之二的补偿款，钱

先生希望两家均分补偿款。没想到
小钱夫妻把钱先生告上了法庭。

钱先生经他人介绍找到我咨

询，我给他分析梳理案情，认为小
钱夫妻不应享有征收利益，其原因

有二。首先，小钱夫妻没有满足对
公房的居住条件，不是公房同住

人。小钱自 1986年后三十多年没
有在涉案公房居住过，妻子户口迁

入后也从没在涉案房屋居住过。根

据上海高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

款分割案件问题解答中关于公房
同住人认定条件的规定，两原告不

符合同住人条件，不应该享有征收
补偿利益。其次，本案小钱有可能

已经享受过福利分房。因为小钱父
母享受福利分房时小钱为未成年

人，虽然户口没有随其父母迁移，

但是根据我代理此类案件的经验
判断，当时小钱是极有可能随其父

母享受单位福利分房的，这需要调
查取证来证实。一旦查出此证据，

则彻底排除原告同住人地位。
后钱先生委托我代理应诉维

权，调查取证的结果让他喜出望

外。在调取的小钱父母当年福利分

房住房调配单上，小钱名字赫然在
列。原来早在 1986年小钱就随其

父母参与福利分房。户口不迁走也
能他处分房，这一点是钱先生想不

到的。之后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
完全符合我之前的预测，法院最终

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钱先

生获得了全部征收补偿利益。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韩迎春

律师
每周六、周日（下午 1时到下

午 6时） 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 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

约，预约电话 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

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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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街边不省人事

扫地路过顺走手机


